
宁卫规 匚⒛23〕 3号

词铈Ⅲ蛭关秆卩州 刳新溺踟 腱培樾葑

卫生人才操作细则 (修订版 )》 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卫健局,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局,市直有

关医疗卫生机构,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宁德市医院:

现将 《宁德市选拔引进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操作细则 (修订版 l,9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∠F10月  31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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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版 )

根据《中共宁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(宁德市加快

紧缺急需专业人才引进培养的工作办法 (修订版)>的通知》 (宁

委人才E2⒆2〕 9号 )中 关于
“引进培养一批医疗卫生人才

”
的要求,

制定操作细则如下:

-(培养办法和待遇

1.引 进的人员按照事业单位有关规定,办理聘用手续,签订

聘用合同。

2.新引进的人员前 5年 ,除享受同级别工资、福利等待遇外,

由市人才专项经费给予生活补助 (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称人员

每人硐OO元/月 ,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职称人员每人⒛OO元/月 ,

主治医师每人 15OO元 /月 ,具有本科学位或执业医师资格人员每人

10OO元/月 )。 在用人单位工作满 5年后 (不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时间),由市人才专项经费给予首套房购房补助 (具有博士学

位或正高职称人员每人50万元,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职称人员每

人⒛ 万元,主治医师每人 15万元,具有本科学位或执业医师资

格人员每人 10万元;补助款分 5年平均发放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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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面 向引进人员的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实行总量控制、比例单

列,引 进人员职称给予特岗聘用,不 占所在单位职数。对省外高

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再认定,开辟绿色通道,缩短办理时限。

4.对在乡镇服务满 3年的人员 (不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

间),城 区医疗卫生机构补充人员时予以优先考虑。

5.引 进的前 3年 ,引 进人员未在工作所在地购房的,用人单

位可结合实际提供人才公寓,以租赁方式或提供住房补助,经费

由用人单位自行统筹安排,费用标准不超过每人 15OO元 /月 。

6.对在原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ェ作的人员,由所在地财政给

予适当增加生活补助。

7.在宁德工作期间,可 申请各类高层次人才认定和奖补。

8.⒛”年 12月 1日 起,市级三甲医院在职人员学历提升为医

学类博士研究生、其它医疗卫生机构在职人员学历提升为医学类

硕士以上研究生,取得学历学位并完成在职学历更改 (有学前申

报的)且与原单位签订不少于 8年服务合同的,同 等享受市级引

进医疗卫生人才生活补助政策 (扣 除在职学历提升前已享受部

分);对在职人员参加访问学者项目,按访学进修资助标准给予

生活补助。

9.本办法中的补助条款与 《宁德市
“天湖人才

”评价认定办法

(修订版 )》 等我市有关政策重叠的,按照
“
就高、从优、不重复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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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执彳亍。

二、引进培养对象及条件

⒛”年 12月 1日 起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新引进的人员,并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

1.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从市外三级医院、市级及以上疾病

预防控制机构新引进的在职在编具有主治医师 (含公共卫生系列

主管医师、卫生检验系列主管技师)及以上职称,从事临床、疾

病预防控制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;

2.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新引进的符合当年度 《宁德市紧缺

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》的医学类专业全日制博士、硕士;

3.从市外新引进的大专及以上学历、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人

员 (安排到县级及以下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);

4.新 引进的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全科医学、精神医学、预

防医学、儿科学专业本科学历全日制毕业生 (安排到县级及以下

公立医疗卫生机构,其中,精神医学专业范围可扩大至市级专科

医院);

5.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新引进的麻醉学、医学影像学专业全

日制本科医学类毕业生,其中三级医院引进的毕业生指公办高校

和公办高校中非独立二级学院的毕业生,三级综合性医院引进的

毕业生指西医类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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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引进培养对象不包括宁德市辖区内在编人员。毕业满3年

的全日制毕业生,近 3年必须都在三级公立医疗机构、市级及以上

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从事临床、疾病预防控制一线工作。具有主治医

师 (含公共卫生系列主管医师、卫生检验系列主管技师)及 以上

职称人员引进时年龄不超过 50周 岁,其他人员引进时年龄不超过

们周岁。新引进的本科毕业生须在当年 7月 31日 前毕业并取得学

位;硕士、博士须在当年 12月 31日 前毕业并取得学位。身心健

康,符合国家公务员考录规定的体检要求,承诺在宁德工作时间

不少于8年 (不含规范化培训时间)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人需通过
“
宁德市智慧人才服务平台

”
提供以下申请材

料:

1.《宁德市引进紧缺急需人才政策补贴申报表》;

2.符合资格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(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

职称任职资格证、执业医师资格证或卫生系列检验师(中 级)资格证

书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、事业单位人员登记表等,以上

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);

3.用人单位聘用合同,并加盖单位公章;

4.申请人本人签字的工作时间承诺书,并加盖单位公章;

5.申 请首套房购房补助的还需提供:申 请人配偶的身份证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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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籍证明、婚姻状况证明,未成年子女的户籍证明;购房合同、

付款凭证原件;用 人单位出具的工作年限证明。

四、申报流程和时间

(一 )申报流程

1.提出申请。引进到我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工作,且已办理入

编、入职、聘用等手续的人员,可通过注册登录
“
宁德市智慧人

才服务平台
”,选择

“
人才项目申报

”
模块中的相应项目,按要求

填写信
`憝
,提交所需材料,进行各案认定并提出生活补助或首套

房购房补助申请 (购房补助在工作满五年后申请 )。

2.资格初审。用人单位负责线上审核本单位各案及待遇申报人

员信·憝,并将通过审核的申请人情况在用人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,
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,市属用人单位通过线上提交市卫健委复审,

各县 (市 、区)用人单位通过线上提交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

卫健委复审。

3。资格复审。市卫健委通过线上进行复审并签署意见,复审结

束后报市人社局和市委人才办;申请首套房购房补助的,还需报

市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对申请人的住房、不动产情况等进行协审。

4.资格终审。复审结束后将符合条件的名单报送市人社局和市

委人才办。市人社局会同市委人才办对申请人进行资格终审,审

核结束形成最终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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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。资格认定。市卫健委将最终名单上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专题会议研究确认后,在市卫健委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,无异议后

由市卫健委正式发文公布。

6。资金发放。市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新引进人员的生活补助和

首套房购房补助由市财政按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将资金拨付到相

关引进单位,引 进单位按年度发放给引进人员。各县 (市 、区)公

立医疗卫生机构新引进人员的生活补助和首套房购房补助由各县

(市、区)财政会同主管部门先行拨付,属市级承担部分的,市财

政会同主管部门按批次下达资金指标至各县 (市、区)财政。引进

人员中途离职的,终止发放生活补助和首套房购房补助。

(二 )申报时间

对上一年度引进人员认定及相关待遇申报工作一般在每年 3

月份开始,5月份截止申报,9月 底前完成相关工作。生活补助申

报时限为自引进之日起一年内,首套房购房补助在工作满 5年后

(不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时间)均可申请,原则上每年度统一

办理 (市卫健委经办科室:人事科,联系电话:05叨-”∞O38)。

五、其他

1.新引进的医疗卫生人才不包括公务员、参公人员;

2.申 报对象只能享受一次医疗卫生人才引进补助政策,不得重

复申报 (在职学历提升人员除外),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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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负责。凡发现弄虚作假骗取补助资金的,由所在地或市直主管部

门负责追回,并列入个人诚信档案,情节严重的,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;

3.首套房是指引进人才在宁德辖区内购买的第一套房;

4.本细则具体解释工作由市卫健委负责;

5.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 5年。根据 《宁德市选拔

引进医疗卫生人才操作细则》 (宁 卫人 匚⒛18〕 4号 )政策内容引

进的医疗卫生人才,相关补助待遇仍参照原文件执行。

抄送:市委人才办、编办,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

宁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⒛⒛年 10月 3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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